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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验收依据 

（1）《水利工程建设项目验收管理规定》（水利部令第 30 号）； 

（2）《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SL223-2008）； 

（3）《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规程》（SL176-2007）； 

（4）《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财农﹝2016﹞181号）； 

（5）《辽宁省水利发展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辽财农﹝2017﹞237号）； 

（6）关于《抚顺县五龙河重点山洪沟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的批复》（抚水

发﹝2016﹞259号）。 

2.组织机构 

2018 年 9月 27日，抚顺市水务局在抚顺县水务局会议室主持召开抚顺县五

龙河重点山洪沟治理工程竣工验收会议。竣工验收委员会由抚顺市水务局、抚顺

市财政局、抚顺市江河流域管理局、抚顺市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监督站、抚

顺县水务局、抚顺县审计局、抚顺县财政局、抚顺县档案局、抚顺县水利工程建

设质量与安全监督站等单位的代表及有关专家组成。 

抚顺县中小型河流治理工程建设管理处、黑龙江农垦勘测设计研究院、辽宁

水电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抚顺市大兴水利工程有限公司等单位代表参加验收会

议。 

3.验收过程 

验收委员现场检查了工程建设情况，听取了抚顺县中小型河流治理工程建设

管理处及被验收相关单位的工作报告，查阅了有关工程建设资料，经讨论，形成

鉴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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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概况 

（一）工程名称及位置 

工程名称：抚顺县五龙河重点山洪沟治理工程。 

工程位置：本工程位于抚顺县后安镇境内，治理范围从上游梨树村开始至下

游腰堡水库库区上游，治理河道长度为 10.629千米。 

(二）工程主要任务和作用 

抚顺县五龙河重点山洪沟治理工程河道治理长度为 10.629 千米，保护该段

两岸岸坎安全，防止土地冲兑，减小山洪灾害的损失。 

(三）工程设计主要内容  

1、工程立项、设计批复文件 

2016 年 3 月，黑龙江农垦勘测设计研究院编制完成了《抚顺县五龙河重点

山洪沟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 

2016 年 10月抚顺市水务局组织召开了《初设报告》的审查会议。 

2016 年 11月 3日抚顺市水务局完成了关于《抚顺县五龙河重点山洪沟治理

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的批复，抚水发【2016】259 号文件，批复工程总投资为

1004.78万元。 

2. 设计标准、规模及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本工程治理方案为 9.812公里范围内河道清淤疏浚，并对该范围内两岸存在

问题的岸坡段进行护岸工程整治，提高河道过流能力，保护岸坎和两岸百姓生命

财产安全。 

该工程治理段共包含 2个行政村，保护人口 2927人，保护农田 4200亩。设

计防洪标准为 10 年一遇洪水标准，主要建筑物工程级别为 5 级。 

3.主要建设内容及建设工期 

本工程治理河道总长为 10.629 公里，本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治理河道清淤疏

浚及护岸工程。清淤为全线清淤，护岸工程包括硬防护和生态防护两种。 

清淤长度 9.812公里，其中干流 8.079公里，支流 1.733公里。断面形式采用

梯形断面清淤疏浚，清淤深度与宽度结合河道具体情况设计；护岸工程包括硬防护

及生态防护两部分，其中硬防护为固滨笼岸坡防护形式，该防护形式布置于五龙河

两岸未防护段，共计 7313 米，硬防护为稳固主槽岸脚，并对岸脚以上坡面整形，

坡比不小于 1：2.0。生态防护布置于五龙河两岸，现状护岸以上表土裸露或植被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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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设计该段岸坎进行生态防护，共计 11097米。 

工程批复总工期为 240天。 

4.工程投资及投资来源 

抚顺县五龙河重点山洪沟治理工程批复总投资 1004.78万元，其中 850万元

为省以上投资。 

（四）工程建设有关单位 

（1）项目法人单位：抚顺县中小型河流治理工程建设管理处 

（2）设计单位：黑龙江农垦勘测设计研究院；  

（3）监理单位：辽宁水电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4）施工单位：抚顺市大兴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5）质量监督单位：抚顺县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监督站。 

（五）主要施工过程 

1.工程开工、完工时间 

2017 年 3月 25日工程开工，2017 年 11月 15日工程完工。 

2.重大设计变更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春汛期间五龙河上游矫家村及梨树村遭受不同山洪冲

刷，考虑到两岸百姓生命及财产安全，故将部分石笼防护范围进行了调整，调

整至冲刷严重的上游段。本次变更为重大设计变更，已经由抚顺市水务局重新

批复。批复文号为抚水发[2017]254 号。 

3.重大技术问题及处理情况 

无。 

（六）工程完成情况和完成的主要工程量 

该工程全部完成了初步设计批准的建设内容，主要工程量见下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批复工程量 完成工程量 

一 五龙河清淤疏浚工程                      

1 清淤疏浚(内部倒运 0.5km)          m³      151715  186650.7  

二 五龙河干流防护工程                              

1 土方开挖                            m³      27780  27629.0  

2 土方回填                            m³      121735  152919.3  

3 固滨笼护脚(2×1×0.5M）            m³       2921.5  2409.0  

4 固滨笼护脚(2×1×1M）              m³       11686  96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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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土工布铺设                         m²       26293.5  21681.0  

6 红毛柳（3 枝条以上）               丛        39727  44620.0  

7 栽植柳树胸径（6-8CM）             株         4730  4725.0  

8 坡面紫穗槐                         簇       785101.5  195035.0  

9 种植土回填                         m³       2974.9  3346.0  

三 五龙河支流岸坡防护工程                           

1 土方开挖                            m³      6987.8  7614.0  

2 土方回填                            m³     30622.1  18555.4  

3 固滨笼护脚(2×1×0.5M）             m³       735  712.0  

4 固滨笼护脚(2×1×1M）               m³      2940  2848.0  

5 土工布铺设                           m²     6614.3  6408.0  

6 红毛柳（3 枝条以上）                 丛      6880  13236.0  

7 栽植柳树胸径（5-7CM）               株      819.0  2195.0  

8 坡面紫穗槐                           簇      197495.0  7200.0  

9 种植土回填                            m³     4305.0  4339.2  

  新增（因为设计变更原因）       

1 土方开挖                            m³        8001.3  

2 土方回填                            m³       13875.6  

3 固滨笼护脚(2×1×0.5M）             m³         980.0  

4 固滨笼护脚(2×1×1M）               m³        3920.0  

5 土工布铺设                           m²       8820.0  

一 施工交通工程                    

1 施工道路                   m²         6000  12900.0  

二 房屋建筑工程       

1 施工仓库                   m² 300  300.0  

2 办公,生活及文化福利建筑           项 1  1.0  

三 其他临时工程              项 1  1.0  

二、工程验收 

工程项目划分为 1个单位工程、5 个分部工程、358个单元工程。 

单位工程验收由项目法人主持，监理、设计、施工等单位代表参加验收工作。

2017年 11月 20 日完成单位工程验收，工程质量全部合格，单位工程质量达到

合格等级。 

三、历次验收及相关鉴定提出的主要问题的处理情况 

无。 

四、工程质量 

（一）工程质量监督 

抚顺县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监督站依据国家和水利部有关法律法规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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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的职责，代表抚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对该工程项目依法进行质量与安全监督。 

（二）工程项目划分 

本工程项目划分为 1个单位工程，5个分部工程，358个单元工程。 

（三）工程质量抽检 

依据《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SL223-2008）要求，堤防工程竣工验

收前质量抽样检测方案报县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监督站审核，报抚顺县水务

局核定，项目法人单位委托抚顺市瑞源水利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甲级资质）

进行检测。检测结论为：岩石抗压强度、土工布、土料相对密度、格槟网等主要

控制指标满足设计要求，工程质量达到设计标准。 

（四）工程质量核定 

本工程 1个单位工程质量合格。经施工单位自评，监理单位复核，项目法人

认定，质量监督机构核定，工程项目施工质量等级为合格。 

五、概算执行情况 

（一）投资计划下达及资金到位 

本工程共下达投资计划 1004.78万元，其中：中央资金 700 万元，省级资金

150万元。 

实际资金到位 700万元，为中央财政资金。 

（二）投资完成 

工程完成投资 850.17 万元，其中：建筑工程 807.16 万元，设计费 19.55

万元，监理费 17 万元，检测费 0.96万元，招标代理费 5.5万元。 

（三）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资金 

无。 

（四）结余资金 

    无 

（五）预计未完工程投资及预留费用 

无。 

（六）竣工财务决算报告编制 

工程完成投资 850.17 万元，其中：建筑工程投资 807.16 万元，待摊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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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1万元。 

（七）审计 

2018年 9月 7日,通过了抚顺县审计局对抚顺县五龙河重点山洪沟治理工程

的竣工审计。审计确认抚顺县五龙河重点山洪沟治理工程共完成投资 850.17 万

元，其中：建筑工程 807.16万元，设计费 19.55万元，监理费 17万元，检测费

0.96 万元，招标代理费 5.5 万元。审计认为抚顺县五龙河重点山洪沟治理工程

资金及项目管理从立项、审批、拨付的环节上基本按照相关规定执行，以投资预

算为基础，以合同为依据，合理控制投资。 

六、工程尾工安排 

无。 

七、工程移交 

本工程进行了合同工程验收，已移交工程运行管理单位。 

八、工程初期运行及效益 

护岸工程运行正常，发挥了防洪效益，移交运行至今未发现质量问题，达到

了设计标准，满足工程的正常运行要求，正常发挥了护岸功能和经济效益。 

九、意见和建议 

请项目主管部门积极筹措资金，解决资金不足部分。 

十、结论 

抚顺县五龙河重点山洪沟治理工程已基本完成初步设计批准的建设内容，没

有质量隐患和影响工程安全运行问题，工程质量合格；财务管理基本规范，通过

竣工财务决算审计；历次验收、档案验收无遗留问题；工程初期运行正常，经济

效益和防洪效益明显，工程达到设计要求。 

竣工验收委员会同意抚顺县五龙河重点山洪沟治理工程通过竣工验收。 

十一、保留意见 

无。 

十二、验收委员会成员和被验单位代表签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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